关于《延津县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落实《延津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一定时期内对乡镇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修复作出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为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全域国土空间治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基本依据，延津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延津县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现就规划编制有关事项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起草原因和依据
按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报批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4〕43号）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导则（修订）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4〕4号）要求，开展了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2、 起草过程
1.前期调研阶段：组建专业编制团队，开展乡镇域现状普查，全面摸清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用地布局、产业发展、设施配套等基础情况，广泛听取乡镇政府、村（社区）、相关部门及群众代表意见，梳理核心问题与发展诉求，为规划编制奠定坚实基础。
2.方案编制阶段：基于调研成果，结合上位规划要求，构建规划目标体系，优化国土空间总体格局，细化各类空间布局和管控要求，形成规划初稿。
3.征求意见阶段：初稿完成后，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规划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结合乡镇实际需求，合理安排设施种植业用地空间；合理安排殡葬用地空间；合理布局医疗卫生用地空间，保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地需求；合理布局社会福利用地，保障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等养老设施以及儿童社会福利设施、残疾人社会福利设施等用地需求。将乡镇域内拟实施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纳入乡镇级规划或村庄规划，将规划期内拟实施的交通、能源、水利、产业、民生等类型的重点项目纳入重点项目清单，作为项目落地实施的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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